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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 

《 銀 行 業 條 例 》 (第 155章 ) 

《 2013年 銀 行 業 (披 露 )(修 訂 )規 則 》  

《 2013年 銀 行 業 (資 本 )(修 訂 )規 則 》  

 
引 言  
 
   繼 於 2013年 1月 1日 開 始 實 施 《 巴 塞 爾 協 定 三 》 資

本 標 準 的 第 一 階 段 規 定 後 ， 金 融 管 理 專 員 已 訂 立 ：  
  

(a) 《 2013年 銀 行 業 (披 露 )(修 訂 )規 則 》 (附 件 A)， 訂 明

認 可 機 構 就 披 露 有 關 資 本 充 足 程 度 及 相 關 財 務 資 料

須 遵 守 的 修 訂 規 定 ； 以 及  
  

(b) 《 2013年 銀 行 業 (資 本 )(修 訂 )規 則 》 (附 件 B)， 以 引

入 雜 項 修 訂 條 文，主 要 目 的 是 使《 銀 行 業 (資 本 )規 則 》

（ 第 155章 ， 附 屬 法 例 L） 的 資 本 規 定 與 巴 塞 爾 銀 行

監 管 委 員 會 (「 巴 塞 爾 委 員 會 」)發 出 的 最 新 指 引 文 件

一 致 。  
 
 
理 據  
 
2.   立 法 會 於 2012年 2月 制 定 《 2012年 銀 行 業 (修 訂 )條

例 》， 訂 立 法 律 框 架 ， 以 在 香 港 實 施 巴 塞 爾 委 員 會 頒 布 的 修

訂 監 管 資 本、披 露 及 流 動 性 標 準 (統 稱 為《 巴 塞 爾 協 定 三 》)。

上 述 標 準 旨 在 進 一 步 加 強 銀 行 及 銀 行 體 系 抵 禦 風 險 的 能

力 ， 並 處 理 在 近 期 全 球 金 融 危 機 中 發 現 的 問 題 。  
 
3.   為 此 ，《 2012年 銀 行 業 (資 本 )(修 訂 )規 則 》 於 2013
年 1月 1日 生 效 ， 以 在 香 港 實 施 新 的《 巴 塞 爾 協 定 三 》資 本 框

架 的 第 一 階 段 規 定 ，藉 此 提 高 銀 行 資 本 基 礎 的 水 平 、 質 素 及

透 明 度。 簡 單 而 言 ，上 述 規 則 修 訂 了 適 用 於 認 可 機 構 的 最 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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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本 比 率 規 定、 收 緊 可 被 確 認 為 監 管 資 本 的 票 據 的 準 則， 並

且 擴 大 對 手 方 信 用 風 險 1資 本 框 架 的 風 險 涵 蓋 範 圍，以 覆 蓋 (i)
因 對 手 方 信 用 質 素 變 化 引 起 的 潛 在 虧 損 (稱 為「 信 用 估 值 調 整

風 險 」 )及 (ii)中 央 交 易 對 手 方 風 險 承 擔 。  
 
《 2013年 銀 行 業 (披 露 )(修 訂 )規 則 》  
 
4.   就 新 的《 巴 塞 爾 協 定 三 》資 本 框 架 而 言，我 們 須 (i)
引 入 《 銀 行 業 (披 露 )規 則 》 (第 155章 ， 附 屬 法 例 M) 的 相 應

修 訂，使 銀 行 資 本 基 礎 的 披 露 達 到 一 致 及 易 於 比 較；以 及 (ii)
訂 明 以 內 部 模 式 計 算 法，計 算 對 手 方 信 用 風 險 資 本 要 求 的 相

關 披 露 規 定，而 該 資 本 要 求 已 由《 2012年 銀 行 業 (資 本 )(修 訂 )
規 則 》引 入 。我 們 亦 會 納 入 巴 塞 爾 委 員 會 最 近 更 新 的 披 露 標

準 ， 以 促 進 銀 行 的 穩 健 風 險 管 理 方 法 。  
 
5.   概 括 而 言 ，《 巴 塞 爾 協 定 三 》 披 露 標 準 2規 定 ：  
 

(a) 詳 細 列 明 所 有 監 管 資 本 元 素 ， 包 括 監 管 調 整 及 相 關

的 分 階 段 實 施 安 排 ；  
 

(b) 所 有 監 管 資 本 元 素 與 經 審 計 財 務 報 表 對 帳 ， 以 幫 助

說 明 ： (i)為 會 計 及 監 管 目 的 而 進 行 的 綜 合 範 圍 是 否

有 差 異；以 及 (ii)資 產 負 債 表 項 目 與 監 管 資 本 元 素 的

關 係 ；  
 

(c) 對 應 用 於 計 算 資 本 基 礎 的 所 有 額 度 及 下 限 有 所 描

述 ；  
 

(d) 已 發 行 監 管 資 本 票 據 的 主 要 特 點 有 所 描 述 ；  
 

(e) 在 銀 行 網 站 列 出 計 入 監 管 資 本 的 監 管 資 本 票 據 的 條

款 章 則 全 文 ； 以 及  
 
(f) 辨 識 因 巴 塞 爾 委 員 會 所 訂 《 巴 塞 爾 協 定 三 》 實 施 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對 手 方 信 用 風 險 承 擔 指 衍 生 工 具 或 證 券 融 資 交 易 涉 及 的 對 手 方 違 約，而 有 關 交

易 的 現 金 流 尚 未 作 最 終 結 算 時 所 產 生 的 虧 損 風 險 。  
2 根 據 巴 塞 爾 委 員 會 的 時 間 表，各 地 區 最 遲 須 由 2013 年 6 月 30 日 起 實 施 新 的 披

露 規 定 。 換 言 之 ， 認 可 機 構 須 由 2013 年 1 月 1 日 起 根 據 《 巴 塞 爾 協 定 三 》 經

修 訂 資 本 標 準 計 算 其 監 管 資 本 要 求，但 首 套 須 符 合 新 披 露 規 定 的 披 露 資 料 則 為

資 產 負 債 表 日 期 在 2013 年 6 月 30 日當日或之後的有 關 資 料 。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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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 表 的 過 渡 安 排 而 受 惠 的 特 定 資 本 成 分 ， 包 括 監 管

資 本 票 據 及 監 管 調 整 。  
 
《 2013年 銀 行 業 (資 本 )(修 訂 )規 則 》  
 
6.   巴 塞 爾 委 員 會 於 2012年 11月 及 12月 發 出 最 新 的 技

術 指 引 文 件，以 釐 清 有 關 對 手 方 信 用 風 險 及 中 央 交 易 對 手 方

風 險 承 擔 的 若 干 資 本 處 理 方 法。由 於 這 些 最 新 指 引 發 出 時 間

太 遲 ， 最 終 未 能 納 入 《 2012年 銀 行 業 (資 本 )(修 訂 )規 則 》， 當

中 主 要 涉 及 ：  
 

(a) 認 可 透 過 中 央 交 易 對 手 方 結 算 的 認 可 信 用 衍 生 工 具

合 約 的 減 低 信 用 風 險 效 果 ， 並 釐 清 認 可 機 構 向 中 央

交 易 對 手 方 提 供 的 抵 押 品 的 處 理 方 法 ；  
  

(b) 更 清 楚 說 明 認 可 對 沖 工 具 為 合 資 格 的 條 件 及 方 法 ，

以 減 少 新 的 信 用 估 值 調 整 資 本 要 求 ， 並 釐 清 已 違 責

的 風 險 承 擔 可 獲 豁 免 遵 守 信 用 估 值 調 整 資 本 要 求 規

定 而 須 符 合 的 條 件 ； 以 及  
   

(c) 有 關 計 算 中 央 交 易 對 手 方 風 險 承 擔 資 本 要 求 時 對 若

干 抵 押 品 類 別 的 處 理 方 法 。  
 
7.   我 們 亦 藉 此 機 會 根 據 巴 塞 爾 資 本 框 架 引 入 技 術 性

修 訂，以 釐 清 某 些 條 文 的 運 作，包 括 (i)在 計 算 信 用 估 值 調 整

風 險 及 中 央 交 易 對 手 方 風 險 承 擔 的 資 本 要 求 時，減 低 信 用 風

險 措 施 的 處 理 方 法；及 (ii)在 認 可 機 構 交 易 帳 入 帳 的 信 用 衍 生

工 具 合 約 的 市 場 風 險 資 本 要 求 的 計 算，並 作 出 數 項 相 關 雜 項

修 訂 。  
 
 
附 屬 法 例  
 
《 2013年 銀 行 業 (披 露 )(修 訂 )規 則 》  
 
8.   新 訂 附 屬 法 例 對《 銀 行 業 (披 露 )規 則 》作 出 的 主 要

修 訂 如 下 ：  
 

(a) 修 訂 第 5及 11條，以 反 映《 銀 行 業 條 例 》第 60A(1)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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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定 涵 蓋 較 大 範 圍 的 披 露 規 定 ， 即 在 《 巴 塞 爾 協 定

三 》 框 架 下 的 流 動 性 及 資 本 資 源 ；  
 

(b) 修 訂 第 32、 40、 54、 57、 60、 63、 69、 82及 85條 ，

以 涵 蓋 因 反 映《 2012年 銀 行 業 (資 本 )(修 訂 )規 則 》引

入 的 變 動 而 需 作 出 的 有 關 資 本 計 算 的 提 述 及 修 訂 定

義 ；  
 

(c) 修 訂 第 6、 14、 18、 24、 33及 45條 ， 以 按 上 文 第 5段

所 述 就 認 可 機 構 的 資 本 基 礎 實 施 最 新 披 露 規 定 ；  
 

(d) 修 訂 第 58及 80條，以 納 入 在 內 部 模 式 (對 手 方 信 用 風

險 )計 算 法 下 有 關 資 本 要 求 的 披 露 規 定；該 計 算 法 透

過《 2012年 銀 行 業 (資 本 )(修 訂 )規 則 》引 入，以 計 算

在 《 巴 塞 爾 協 定 三 》 優 化 對 手 方 信 用 風 險 框 架 下 認

可 機 構 就 其 違 責 風 險 承 擔 的 資 本 規 定 3； 以 及  
 

(e) 修 訂 第 52、 61、 70及 83條 ， 以 納 入 巴 塞 爾 委 員 會 近

期 有 關 加 強 銀 行 穩 健 風 險 管 理 方 法 的 披 露 標 準 。  
 
《 2013年 銀 行 業 (資 本 )(修 訂 )規 則 》   
 
9.   新 訂 附 屬 法 例 對《 銀 行 業 (資 本 )規 則 》作 出 的 主 要

修 訂 如 下 ：  
 

(a) 修 訂 第 100、 101、 134、 135、 215、 216、 217、 265
及 278條，以 釐 清 認 可 機 構 若 以 透 過 中 央 交 易 對 手 方

結 算 的 認 可 信 用 違 責 掉 期 來 對 沖 某 項 貸 款 的 風 險 承

擔 ， 則 在 計 算 監 管 資 本 時 ， 可 用 該 中 央 交 易 對 手 方

的 風 險 權 重 來 代 替 原 本 適 用 於 該 風 險 承 擔 的 風 險 權

重 ；  
  

(b) 修 訂 第 203、 226P 及 226S 條 ， 當 中 涉 及 利 用 某 些 信

用 違 責 掉 期 期 權 合 約 及 債 券 短 倉 來 對 沖 信 用 估 值 調

整 風 險 ， 並 釐 清 在 使 用 標 準 計 算 法 計 算 信 用 估 值 風

險 資 本 要 求 時 ， 某 些 認 可 機 構 可 以 如 何 認 可 抵 押 品

的 減 低 信 用 風 險 效 果 ；  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3  具 體 而 言，認 可 機 構 須 詳 細 披 露 每 類 有 關 交 易 的 對 手 方 信 用 風 險 承 擔 的 違 責 風

險 及 其 風 險 加 權 數 額 。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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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修 訂 第 226T 條，以 釐 清 對 沖 工 具 被 視 作 合 資 格 的 信

用 估 值 調 整 風 險 對 沖 而 須 符 合 的 條 件 ， 以 及 當 某 合

資 格 信 用 估 值 調 整 對 沖 過 量 對 沖 某 對 手 方 的 信 用 估

值 調 整 風 險 時 的 處 理 方 法 ；  
 

(d) 修 訂 第 226V、226X、226Z、226ZD 及 226ZE 條，以

釐 清 在 計 算 透 過 中 央 交 易 對 手 方 結 算 的 交 易 引 起 的

風 險 承 擔 的 資 本 要 求 時 ， 應 如 何 處 理 減 低 信 用 風 險

措 施 （ 包 括 慣 常 的 資 本 處 理 方 法 不 能 使 用 時 的 處 理

方 法 ），以 及 認 可 機 構 向 中 央 交 易 對 手 方 提 供 的 抵 押

品 的 資 本 處 理 方 法 ；  

 
(e) 修 訂 第 308、 309、 310及 311條 ， 以 使 計 算 信 用 衍 生

工 具 合 約 的 市 場 風 險 資 本 要 求 的 抵 銷 條 文 更 為 清

晰 ；   

 

(f) 修 訂 附 表 1A， 以 納 入 可 獲 豁 免 信 用 估 值 調 整 資 本 要

求 的 已 違 責 交 易 ， 所 須 符 合 的 條 件 ；  

 

(g) 修 訂 附 表 4F 及 4G，以 釐 清 在 認 可 機 構 交 易 帳 入 帳 ，

而 無 須 從 資 本 基 礎 中 扣 減 的 若 干 資 本 投 資 的 處 理 方

法 ； 以 及  
 
(h) 修 訂 附 表 4H， 以 更 正 一 項 對 照 提 述， 並 釐 清 若 干 現

行 資 本 扣 減 的 過 渡 安 排 ， 應 適 用 於 全 部 三 個 監 管 資

本 級 別 。    
 
 
立 法 時 間 表  
 
10.   上 文 第 1段 所 述 的 附 屬 法 例 將 於 2013年 4月 12日 刊

憲 ， 並 於 2013年 4月 17日 立 法 會 會 議 席 上 提 交 議 員 審 議 。 待

立 法 會 完 成 先 訂 立 後 審 議 的 程 序 後 ， 有 關 條 文 將 由 2013年 6
月 30日 起 實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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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議 的 影 響  
 
11.   上 文 第 1段 所 述 附 屬 法 例 的 修 訂 建 議 與《 巴 塞 爾 協

定 三 》 披 露 及 資 本 標 準 一 致 。《 2013年 銀 行 業 (披 露 )(修 訂 )規

則 》的 最 新 披 露 規 定 將 有 助 加 強 銀 行 在 承 受 風 險 業 務 方 面 的

市 場 紀 律 ， 因 而 促 進 銀 行 體 系 的 穩 健 風 險 管 理 及 整 體 穩 定 。

《 2013年 銀 行 業 (資 本 )(修 訂 )規 則 》所 載 對 手 方 信 用 風 險 框 架

及 市 場 風 險 計 算 方 法 的 修 訂，預 期 不 會 對 認 可 機 構 的 資 本 狀

況 帶 來 重 大 影 響 。 銀 行 界 已 採 取 措 施 提 升 其 內 部 系 統 ，以 便

於 2013年 1月 1日 起 實 施《 巴 塞 爾 協 定 三 》資 本 標 準 的 第 一 階

段。同 時 由 於 業 界 早 已 知 悉 並 緊 密 參 與 新 披 露 要 求 的 制 訂 過

程，我 們 並 不 預 期 建 議 修 訂 會 對 認 可 機 構 在 合 規 方 面 造 成 過

度 負 擔 。  
 
12.   上 述 兩 套 修 訂 建 議 均 符 合《 基 本 法 》， 包 括 有 關 人

權 的 條 文。修 訂 建 議 不 會 影 響《 銀 行 業 條 例 》的 現 有 約 束 力 。 
 
 
公 眾 諮 詢  
 
13.   我 們 於 2012年 6月 4日 向 立 法 會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闡

釋 金 融 管 理 專 員 計 劃 訂 立 的 規 則，以 由 2013年 1月 1日 起 實 施

第 一 階 段 的《 巴 塞 爾 協 定 三 》資 本 規 定 ， 並 引 入 相 關 披 露 規

定。我 們 亦 在《 2012年 銀 行 業 (資 本 )(修 訂 )規 則 》審 議 過 程 中

向 議 員 進 一 步 闡 述 ，香 港 作 為 國 際 銀 行 及 金 融 中 心 ， 我 們 的

銀 行 業 資 本 規 定 能 緊 貼 巴 塞 爾 委 員 會 公 布 的 國 際 標 準，極 為

重 要 。 議 員 普 遍 支 持 這 政 策 方 向 。  
 
14.   金 融 管 理 專 員 在 有 關 的 諮 詢 程 序 與 業 界 保 持 緊 密

聯 繫 ， 以 制 訂 《 2013年 銀 行 業 (披 露 )(修 訂 )規 則 》 及 《 2013
年 銀 行 業 (資 本 )(修 訂 )規 則 》。 此 外 ， 金 融 管 理 專 員 在 為 修 訂

建 議 定 稿 前 ， 已 根 據 《 銀 行 業 條 例 》 第 60A 條 及 第 97C 條 ，

先 後 在 2012年 11月 及 2013年 3月 發 出 上 述 兩 套 規 則 的 草 擬 條

文 ， 以 諮 詢 財 政 司 司 長 、 銀 行 業 務 諮 詢 委 員 會 、 接 受 存 款 公

司 諮 詢 委 員 會、 香 港 銀 行 公 會 及 接 受 存 款 公 司 公 會 。 諮 詢 結

果 顯 示 修 訂 獲 得 各 方 支 持。上 述 規 則 的 最 後 定 稿 就 各 方 在 技

術 或 法 例 草 擬 事 項 提 出 的 意 見 ， 作 出 恰 當 的 回 應， 並 已 釐 清

若 干 條 文 的 原 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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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 傳 安 排  
 
15.   我 們 會 在 發 出 本 立 法 會 參 考 資 料 摘 要 後 發 出 新 聞

稿 。 金 融 管 理 專 員 亦 會 向 各 間 認 可 機 構 發 出 通 函 。 此 外 ， 我

們 會 安 排 政 府 發 言 人 回 答 傳 媒 及 公 眾 的 查 詢 。  
 
 
查 詢  
 
16.   如 有 疑 問 ， 請 與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首 席 助 理 秘 書

長 (財 經 事 務 )廖 俊 傑 先 生 (電 話 ： 2810 2067)或 香 港 金 融 管 理

局 主 管 (銀 行 政 策 )朱 兆 熊 先 生 (電 話 ： 2878 8276)聯 絡 。  
 
 
 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 
香 港 金 融 管 理 局  
2013年 4月 10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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